
7.1.9 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预评价、评价。

设置大量的没有功能的纯装饰性构件，不符合绿色建筑节约资源的要求。鼓励使用装饰和功

能一体化构件，在满足建筑功能的前提之下，体现美学效果、节约资源。同时，设置屋顶装饰性

构件时特别注意鞭梢效应等抗震问题。对于不具备遮阳、导光、导风、载物、辅助绿化等作用的

飘板、格栅、构架、超过安全防护高度 2 倍的女儿墙超高部分和塔、球、曲面等装饰性构件，对

其造价进行控制。为更好地贯彻新时期建筑方针“适用、经济、绿色、美观”，兼顾公共建筑尤其

是商业及文娱建筑的特殊性，本次对其装饰性构件造价比定为不大于 1%。

装饰性构件造价比例计算以单栋建筑为单元，各单栋建筑的装饰性构件造价比例均符合条文

规定的比例要求。计算时，分子为各类装饰性构件造价之和，分母为单栋建筑地上和地下工程的

土建、安装工程总造价，但不包括征地、外部道路等其他费用。 

本条的评价方法为：预评价查阅建筑施工图设计文件，有装饰性构件的需提供其功能说明书

和造价计算书；评价查阅建筑竣工图和造价计算书。 


